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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莉）尘肺病农民工申请
赔偿的过程漫长而艰难， 从申请到获赔平
均需要 23.5 个月，时间最长的更高达 84 个
月！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 12
月 5 日发布的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
况调查报告 （2015）》（以下简称 “调查报
告”）显示，维权成本高昂成为横亘在尘肺
病农民工申请赔偿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针对申请赔偿情况的调查中， 尘肺病
农民工抱怨最多的是“时间太长”、“花费巨
大”、“程序繁琐”等。 调查报告显示，91.91%

的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很困难， 甚至有超
过 80%的农民工没有申请过赔偿。 即便在
申请过赔偿的农民工中， 也仅有 8.8%的人
获得了赔偿，绝大多数人尚未获得赔偿。

一位村干部在访谈中提到， 当地 200
多名尘肺病农民工中， 能够拿到工伤赔付
的仅有 30 多人，最高赔付 15 万元，不足以
抵消尘肺病农民工的治疗费用。

调查报告分析认为， 影响尘肺病农民
工申请赔偿的主要原因包括： 劳动关系确
认难，不知该向谁申请赔偿；无法获得正式

的职业病诊断证明， 进而难以获得工伤赔
偿；时间拖延长，经济困难耗不起。 许多尘
肺病农民工无法找到当年的雇主， 更使维
权和索赔无从谈起。

“劳动关系缺失是尘肺病农民工维权
难的最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莉
萍在发布调查报告时说， 用工单位本应承
担对劳动者造成的职业病危害后果， 但尘
肺病农民工大多依靠个人关系或通过包工
头获得工作， 有工程的时候被召集起来干
活，不需要的时候就被解散。 正是流动性和

依靠“老乡带老乡”的用工性质，给了用工
单位逃责的空间。

调查报告显示， 仅有 14%的尘肺病农
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86%的尘
肺病农民工从来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过劳
动合同。 与此同时，90.8%的尘肺病农民工
从未或不清楚有没有工伤保险。

“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是职业病的
防治主体，应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 ”西北
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伟表示， 不少
企业推脱或逃避法律责任， 不承担对职业

病患者的救治责任， 耽误了职业病患者的
治疗，严重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应依
法严格追究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与主管
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

对此，调查报告进一步建议，实施“工
伤拒赔入刑”制度，即从法律上加强对企业
阻碍职业病工人维权的打击力度，将“工伤
拒赔”列入刑事处罚，并严格执行现有法律
规定的“工伤先行支付”制度，坚决遏制企
业工伤拒赔“零成本”现象。

成本高昂成为横亘在尘肺病农民工维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尘肺病农民工获赔最长耗时七年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建议“工伤拒赔入刑”

本报记者 郑莉
“每年新增 2 万多名尘肺病人，90%是

农民工，尘肺病死亡率高达 22.04％。 他们
丧失劳动力、贫病交加，受访尘肺病农民工
中超过七成欠下了外债。 ”12 月 5 日，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在上海发布
的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2015）》显示，尘肺病农民工家庭陷入“愈
贫困愈尘肺，愈尘肺愈贫困”的境地，他们
的子女被迫辍学外出打工， 甚至走上了父
辈的老路，成为新的尘肺病农民工。

青壮年患病———
尘肺病农民工平均 48.6 岁，

最小只有 17 岁

此次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覆
盖尘肺病多发的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陕
西、河北等省的 80 个村庄，收回 1938 份有
效问卷，其中尘肺病农民工 1812 人，去世
尘肺病农民工 50 人。

在调查样本中， 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
龄为 48.6 岁，最大的 91 岁，最小的仅有 17
岁；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年龄平均 43.8 岁，最
大的 70 岁，最小的 26 岁。

调查报告显示， 许多尘肺病农民工感

到不适进行检查时， 几乎就是他们被确诊
患上尘肺病的时候。 94.5%的农民工被医生
诊断为可能患有尘肺病， 超过 80%的人被
确定为尘肺病二期及以上。

让志愿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许多尘肺
病农民工多是“家庭式 ”患病 ，即父子 、兄
弟、夫妻都是尘肺病患者。

志愿者刘雪妮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
事：在陕西商洛市镇安县梅子村，68 岁的刘
自兰老人育有 4 个儿子， 家境贫困使儿子
们早早辍学走进了矿山。 从此，这个家庭笼
罩在尘肺病的阴影下———4 个儿子有 3 个
罹患尘肺病。 老大已于 2010 年去世；老三
于 2004 年被查出尘肺病， 但迫于生计，直
到 2013 年才离开矿山；36 岁的老四已是尘
肺三期，必须依靠不间断吸氧缓解病痛。

调查数据显示， 尘肺病农民工多处于
“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一方面有日渐年
迈的父母需要照顾， 另一方面子女尚未成
年，赡养和抚养的压力均较大。

有病不能看———
75.61%的尘肺病农民工称

“住不起”医院，七成家庭有欠债

家庭重担一方面迫使农民工长期从事
高风险、高粉尘职业，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

在患上尘肺病后选择花费更少的保守途
径，甚至放弃治疗。

本次调查发现， 尘肺病农民工一次治
疗多则需要十余万元，少则几千元。 尘肺病
农民工大多表示有病不想看或有病不能
看。 调查数据显示，有 41.7%的尘肺病农民
工经常在有病痛时不去看门诊 。 同时 ，
63.3%的农民工在医生建议住院治疗的情
况下没有住院， 其中 75.61%的人表示因为
“住不起”。

对于尘肺病农民工来说 ， 去医院疗
养康复更成为 “不可能享受的待遇 ”。
93.5%的农民工从没有到医院进行过疗
养或康复训练 ， 偶尔去或定期去的则寥
寥无几。

“已经去世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3.2%
因尘肺病并发症去世 ，70.5%是在医院去
世，29.5%在家里去世。 ”负责发布调查报
告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莉萍说，尘肺病
患病过程非常痛苦，由于肺组织高度纤维
化，呼吸变得极为困难。 为了使呼吸顺畅
一些，许多尘肺病农民工在生命最后阶段
必须跪着呼吸。

丧失劳动力、高昂的治疗费用导致许
多尘肺病农民工家庭负债累累。此次调查
执行人之一魏欢欢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绝大部分农民工患尘肺病后只能从事一

些较为轻松的工作或根本无法劳动，加之
家人不得不辞工回乡照顾患者，更加剧了
尘肺病农民工家庭致贫或返贫的速度。

“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过着收不抵支
的生活。 ”据魏欢欢介绍，尘肺病农民工年
均支出是年均收入的近 2 倍， 主要用于治
疗费用。

调查报告显示，74.5%的尘肺病农民工
有欠债，仅有 3.8%的人表示家庭有存款。而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更加糟糕，没
有一家有存款，91.8%的家庭有欠债。 此外，
在世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6%在患病后变
卖家产，16.4%因患病导致子女辍学； 在去
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 这两个比例更高
达 35.7%和 31.3%。

凋敝的村庄———
尘肺病以家庭式、 村庄式、

区域式聚集

“尘肺病不仅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庭
的正常生活 ， 也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严重
影响 。 ”李莉萍表示 ，尘肺病农民工家庭
的经济窘境严重挤压了其子女获得良好
生活和教育的机会 。 有的孩子过早辍
学 ， 更多的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
工 ， 挣钱养家 ， 甚至成为新的尘肺病农

民工 。
病痛、 贫困使尘肺病人内心焦虑，丧

失生活的信心。 调查报告显示，尘肺病农
民 工中 有 近 90%的人 出现过 焦虑和 沮
丧，近 40%的人感到严重焦虑或沮丧。 甚
至有尘肺病农民工为减少对家庭的拖累
而选择自杀。 已经去世的 50 名尘肺病农
民工中， 有 4.6%就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
生命。

调查发现， 尘肺病往往以家庭式、村
庄式、区域式聚集 ，众多尘肺病家庭因病
致贫或返贫，而尘肺病农民工集中的村庄
则日渐凋敝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尘肺 “寡
妇村”和尘肺孤儿。

在调查中，尘肺病农民工最强烈的愿
望就是能够解决医疗费用，并有一定的经
济收入，让孩子接受教育 ，不再走上他们
的老路。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伟
建议 ， 应通过将尘肺病农民工治疗费用
统一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 全面推行
大病保险制度 、 将因病致贫的尘肺病农
民工及家庭纳入国家低保政策范围 ，以
及设立专门的尘肺病人救助基金等方
式 ， 为尘肺病农民工及家庭提供必要的
救助和帮助 ， 以减轻并最终消除尘肺病
对劳动者的伤害。

本报记者 吴雪君

11 月 20 日，午后一场瓢泼的大雨并没
有洗去海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揭晓强心中压
抑已久的情绪。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0 月， 海南省
总工会为 7 名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提供法律
援助，然而，因劳动关系认定难、仲裁时效
等原因， 这场持续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援助
行动最终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放弃， 还有审判监督程
序，可前景不容乐观啊。 ”揭晓强说。

走投无路向工会求助

2014 年 9 月 17 日，海南省职工服务中
心接访了 7 名年近六旬的农民工。

他们呼吸困难，细细一听，每一次呼吸
肺部都会发出风箱一般 “呜—呜—” 的声
音，有时喘着气咳嗽起来，那令人揪心的肺
音就更响了。

他们都是尘肺病患者，年龄最大、病情
最严重的叫蒋元生。

“如果早知道挖矿会要命，说什么我也
不会去。 ”站在职工服务中心门口，瘦骨嶙
峋的蒋元生神情沮丧。

为了生计，1997 年至 2003 年， 蒋元生
到海南乐东县抱伦金矿金大丰矿业公司
（现更名为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当了一
名矿工。

在他印象中， 除了闪烁着微弱光芒的
煤油灯，矿坑里没有任何照明设备。 越往深
处走， 空气就越稀薄， 煤油灯也会熄灭，
“干活的时候常常因为缺氧， 头晕得不行，
歇工以后，鼻子里呼出来的气都是黑的。 ”
就是这样的环境， 蒋元生等人每天要干七
八个小时，进进出出采十几车矿。直到 2003
年，感到身体不适才停止。

“开始常常咳嗽，觉得胸疼乏力、喘不
上气。 ”与蒋元生出现同样病状的还有一起
做工的其他 6 名工友。

后来经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尘肺，怀
疑患有职业病。 根据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
定， 做职业病诊断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
料才能诊断。 而缺乏维权意识的蒋元生等
人并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工
资单”等明确证明他职业经历的材料。

“那时做工都是经人介绍，哪有什么劳
动合同，工钱也是一月一结，没有工资单。 ”
蒋元生说。

此后，他们踏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可
由于没有劳动关系证明， 医院无法出具职
业病诊断书， 他们维权和索赔遇到极大的
阻力， 这也是几乎所有尘肺病患者遇到的
最大障碍。

2014 年 9 月，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经调查， 认可了蒋元生等人的从业经
历， 海南省疾病预防保健中心先后为蒋元
生等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证明蒋
元生等人患有尘肺，应按职业病处理。

然而， 这纸诊断证明书却未能改变蒋
元生等人的境遇。

2014 年 9 月， 走投无路的蒋元生等人
走进了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

尴尬的救助现实

“当时省总工会在受理此案时 ，也经
过了再三考虑。尘肺病维权难度之大众所
周知 ，尤其是 ‘取证难 ’成为维权最大的
‘拦路虎’，不过安监局的调查复函认可蒋
元生等人的从业经历，这是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据，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突破口。”揭
晓强说。

海南省总工会认为， 即使维权难度再
大，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工会都应帮助他们

维权到底。 经讨论决定，工会给蒋元生等人
提供法律援助， 并发放 5000 元大病救助
金，暂时缓解他们的生活医疗困难。

这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援助行动。
2014 年 9 月 16 日，在海南省职工服务

中心的指导下， 蒋元生等向乐东县人社局
申请工伤认定， 但人社局以蒋元生等无法
提供与山金矿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
证明为由驳回。

9 月 25 日， 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正式
指派律师介入， 蒋元生等人向乐东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然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仲裁申请
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12 月 18 日，蒋元生等人的案子在海南
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先后开庭审理。

庭审的焦点， 一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 二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
仲裁时效。 法院对蒋元生等人提供的关键
证据即安监局的复函不予认可， 认为该复
函作出的结论系依据证人证言， 证人未出
庭作证，并对安监局的职权作出质疑，最终
认定蒋元生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时效方面， 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
时效制度， 且认定时效的起算点为离职之
日。 最终以证据不足且超过时效为由驳回
蒋元生等 7 人的诉讼请求。

面对一审判决， 海南省总工会并没有
放弃。

“我方认为，安监局依职权做出的调查
结论在没有被撤销之前， 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采信。 同时，在时效方面，我方认为确认
之诉不受时效限制。 如要适用时效， 时效
起算点应当为职业病确诊之日， 本案也未
超过时效。 ” 全程提供法律援助的何晋前
律师说。

4 个月后，2015 年 4 月 15 日起， 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先后公开
审理了蒋元生等人的案件。 尽管案件性质
相同， 但同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
两个不同合议庭对职工提出的劳动争议仲
裁申请不受一年时效限制的意见作出了不
同的认定。

判决的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律师的协助下， 蒋元生等人在法定

期限内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
申请。

10 月 15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
审查。

将协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立法

针对蒋元生等人维权难的问题， 今年
10 月 27 日，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邀请了省
内劳动法律专家和学者， 对蒋元生等人的
案件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长期关注尘肺病维权案件的海南省职
工服务中心主任、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
律师张红伟认为， 本案的败诉反映了尘肺
病职工维权难的尴尬现实。

尘肺病被称为中国头号职业病。 尘肺
病的危害巨大，轻则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
至失去劳动能力，重则会让患者付出生命。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目前，全国尘肺病报告
病例已达 70 多万例，其中农民工占一半以
上。 而由于许多非公企业职工并不在我国
职业病统计的健康监护数据获取范围之
内，因此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尘肺病实际患
病人数将超过 100 万例。 尘肺病已成为我
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 但是尘肺
病患者维权却屡屡受挫， 已成为一个公认
的难题。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尘肺病患者要
让企业“负责”的第一步是确定劳动关系，
但很多企业压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

同， 许许多多的农民工维权就是被挡在了
这第一步。 之后要进行尘肺病鉴定，由企业
开具职业史、既往史、工作场所、病人历次
医疗检查等一系列证明。 试想，哪一个企业
会“自证其罪”？

与此同时，尘肺病具有潜伏期，职工发
现病情与实际感染存在时间差， 有的甚至
相隔数年， 更有的职工发现病情时已经离
开导致染病的工作岗位多年。 认定劳动关
系的仲裁时效问题往往成为职工维权的最
大障碍。

据了解，《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
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
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其
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起计算”的界定，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常常成
为争论的焦点。

“法律应该把尘肺病的诊断、赔偿和劳
动关系的认定分离， 农民工一旦出现疑似
尘肺病症，就可以到相应的医院检查，被诊
断为尘肺病后即应得到治疗与赔偿， 然后
再追溯劳动关系，避免尘肺病患者在维权、
急需救命钱时被“拒之门外”；鉴于认定劳
动关系的仲裁申请为单纯的确认申请，但
实践中客观存在是否适用一年仲裁时效不
一致的现象， 建议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解释
进一步明确单纯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
不受一年时效限制。 ”张红伟说。

为让农民工远离“尘肺之痛”，目前，海
南省总工会将协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立
法， 并将进一步研究制定解决尘肺病农民
工医疗救治、生活救助、权益保障等问题的
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积极开展矿山、建材
等存在粉尘危害企业专项检查和整治；定
期进行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摸底工作， 跟踪
掌握尘肺病农民工救治救助及家庭生产生
活状况。

申请工伤认定，被驳回；申请劳动仲裁，不予受理；提起诉讼，一审二审再被驳回……

一场艰难的工会救援
为让农民工远离“尘肺之痛”，海南省总工会呼吁，尘肺病诊断、赔偿与劳动关系认定分离，单独

确认劳动关系的申请不受一年仲裁时效限制，并将协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立法

“愈贫困愈尘肺，愈尘肺愈贫困”，百万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堪忧———

七成尘肺病农民工因病债台高筑

图解尘肺病农民工现状

尘肺病农民工从事粉尘工作时是否
清楚对身体的危害

尘肺病农民工从事粉尘工作类型

94.51%的农民工在检查时被告知可
能患有尘肺病

许多尘肺病农民工在确诊后便已进
入二期或三期阶段

尘肺病农民工在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下仍没有住院情况

尘肺病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情况

尘肺病农民工有病痛不去看门诊的情况

尘肺病农民工选择不住院的原因

尘肺病农民工赔偿款来源

尘肺病农民工工伤保险获得情况

图表来源：《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
状况调查报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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